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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境日本后 

居留日本时 

对在护照上记
载的 

1 
居留资格 与 

 

2-1 
居留期限 进行确认 

在日本 

根据各种居留资格（27
种） 

决定可否劳动就业与居留期限 

(1) 可劳动就业的居留资格… 16 种 

 
(2) 不可劳动就业的居留资格…6 种 

(3) 各自的许可内容决定可否劳动就业的居留资格 …1 种 

(4) 基于身分或地位的居留资格（没有劳动就业的限制）…4 种 

在居留期间出现这种情 
形时 
 

需要准备的资料 做些什么 
何时 何地 

希望获得可劳动就业证
明时 

1 劳动就业资格证明书交付申请
书 

2 护照或者外国人登记证明书 
〈已获得居留资格外活动许可

时〉 
3 居留资格外活动许可书 
等 
※在领取时需缴纳 680 日元（收

入印纸） 

地方入国
管理局 

3 
申请劳动就业资格证明
书交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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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居留期间出现这种情 
形时 

需要准备的资料 做些什么 

希望通过现在持有的居 
留资格之外的活动获得 
收入时 

1 居留资格外活动许可申请书 
2 可充分说明居留资格外活动许
可的相关活动内容的书面资料 

3 护照 
4 外国人登记证明书 
等 
※ 免费 

地方入国
管理局 

2-6 
申请居留资格外活动许
可 

希望更新居留期限时 

1 居留期限更新许可申请书 
2 护照 
3 外国人登记证明书 
4 可证明申请理由的资料 
〈已获得居留资格外活动许可

时〉 
5 居留资格外活动许可书 
等 
※在获得批准时需缴纳 4,000 日
元（收入印纸） 

地方入国
管理局 

2-2 
申请居留期限的更新 

在居留期
限到 
期前 2个
月开始 

如果超过居留 
期限（ 即使是 
1 日） 
 

2-3 
将构成非
法滞留 

希望变更居留资格时 

1 居留资格变更许可申请书 
2 护照 
3 外国人登记证明书 
4 可证明申请理由的资料 
〈已获得居留资格外活动许可

时〉 
5 居留资格外活动许可书 
等 
※在获得批准时需缴纳 4,000 日
元（收入印纸） 

地方入国
管理局 

2-6 
申请居留资格的变更 

从发生资
格变 
更事由时起至 

居留期限到期 

日之前 

何时 
 

何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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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居留期间出现这种情 
形时 

需要准备的资料 做些什么 

希望在日本永住（定居）
时 

获得批准必须满足一定条件 
※在获得批准时需缴纳 8,000 日
元（收入印纸） 

地方入国
管理局 

2-5 
申请永住（定居）许可 

暂时从日本出境时 
1 再入境许可申请书 
2 护照 
3 外国人登记证明书 
※在获得批准时需缴纳 
3,000 日元（一次性许可） 
或 6,000 日元（多次性许可） 

地方入国
管理局 

2-7 
申请再入境许可 
（一次性许可） 

必须在居留期限到期1 
0 日之前 

2-7 
申请再入境许可 
（多次性许可） 

希望获得日本出生孩子
的居留资格时 

1 居留资格取得许可申请书 
2 出生证明、母子健康手帐（手
册）等 

3 双亲的护照或双亲的外国人登
记 

证明书 

地方入国
管理局 

2-8 
申请居留资格取得许可 

从出生日起
30 日以内 

何地 何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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您居留日本时必须持有居留资格。居留资格有 27种，分别规定了可在日本进行的活动及期限。  

1 居留资格的确认 

当您入境并居留日本时，根据入境目的您的居留资格与居留期限已经确定。在您的护照上记载有居留资格的种类

与居留期限，请进行确认。. 

 

 

 

资料来源：法务省入国管理局《出入国管理指南》 

 

许可的居留资格 27 种（如下表所示），不可从事许可资格以外的活动。. 

(1) 可劳动就业的居留资格(16 种) 

居留资格 可在日本进行的活动〈相应的职业例等〉 居留期限 
劳动

就业 

外交 

作为日本国政府所接受的外国政府外交使团或者领事机构
的成员、或者根据条约或者国际惯例享有与外交使节同等
特权及豁免权者、或者上述这些人员的同一家庭成员的活
动〈外国政府的大使、公使、总领事等及其家属〉 

从事“外交活
动”的期限 

○ 

公务 
作为从事日本国政府所承认的外国政府或者国际机构公务
者、或者其同一家庭成员的活动（在“外交”项中所规定
的活动除外。）〈外国政府的职员等及其家属〉 

从事“公务活
动”的期限 

○ 

教授 
在日本的大学或者具有同等水平的机构、专门学校从事研
究、研究指导或教育等活动〈大学教授、讲师等〉 

3 年或者 1年 ○ 

艺术 
伴随有收入的音乐、美术、文学以及其他艺术等活动（在
“演出”项中所规定的活动除外。）〈画家、作曲家以及作
家等〉 

3 年或者 1年 ○ 

宗教 
由外国宗教团体派遣到日本的宗教家所进行的传道以及其
他宗教活动〈外国宗教团体派遣的传教士等〉 

3 年或者 1年 ○ 

报道 
根据与外国报道机构签订的合同所进行的采访以及其他报
道活动〈外国报道机构的记者、摄影师等〉 

3 年或者 1年 ○ 

2005年 3月 11日 

以观光、探亲等在日本
短期留为目的 

居留期限 90 日许可 

表示从成田机场第二侯
机楼入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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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留资格 可在日本进行的活动〈相应的职业例等〉 居留期限 
劳动

就业 

投资与经营 

开始在日本经营贸易以及其他业务、或者在日本投资并经
营这些业务或者从事该业务的管理工作、或者已开始经营
这些业务的外国人、（含外国法人。在以下各项相同。）、
或者作为在日本投资这些业务的外国人的代理进行经营或
者从事该业务的管理工作的活动。（在“法律与会计业
务”项中所规定的、必须拥有法律上资格才能进行的经营
与管理活动除外。）〈企业的经营者、管理者〉 

3 年或者 1年 ○ 

法律与会计业务 
外国法律事务律师、外国注册会计师以及其他拥有法律上
资格者所从事的法律或者与会计相关业务的活动〈律师、
注册会计师等〉 

3 年或者 1年 ○ 

医疗 
医生、牙科医生以及其他拥有法律上资格者所从事的与医
疗相关业务的活动〈医生、牙科医生、药剂师、护士〉 

3 年或者 1年 ○ 

研究 
根据与日本公立及私营研究机构签订的合同、从事研究活
动（在“教授”项中所规定的活动除外。）〈政府相关机构
及企业等的研究者 

3 年或者 1年 ○ 

教育 

在日本的小学、初中、高中、盲人学校、聋哑学校、保健
学校、专修学校及各种学校或者在设备以及编制相关方面
具有同等水平的教育机关所从事的语言教育及其他教育活
动。〈小学、初中、高中的语言教师等〉 

3 年或者 1年 ○ 

技术 

根据与日本公立及私营机构签订的合同、从事需要理学、
工学及其他自然科学领域的技术或知识业务的活动（在
“教授”、“经营与投资”以及从“医疗”至“教育”项
中所规定的活动除外。）〈机械工学等技术人员） 

3 年或者 1年 ○ 

人文知识与国际业务 

根据与日本公立及私营机构签订的合同、从事需要法律、
经济学、社会学及其他人文科学领域知识业务的活动（在
“教授”、“艺术”、 “报道”以及从“投资与经营”
至“教育”、“企业内调动”以及“演出”项中所规定的
活动除外。）〈企业的语言教师、设计师以及口译者等〉 

3 年或者 1年 ○ 

企业内调动 

在日本有总公司、分公司以及其他事业所的公立及私营机
构的在外国事业所的职员调动到该日本办事处、并在规定
期限从事该表中的“技术”或者“人文知识与国际业务”
项中所规定的活动〈来自外国事业所的调动者〉 

3 年或者 1年 ○ 

演出 
与戏剧、演艺、演奏以及体育等相关的活动、或者其他艺
能活动（在“经营与投资”项中所规定的活动除外。）〈歌
手、舞蹈演员、演员以及职业运动员等〉 

1 年、6个月或
者 3个月 

○ 

技能 
根据与日本公立及私营机构签订的合同、从事在产业的特
殊领域需要熟练技能业务的活动〈外国烹调师、贵金属加
工艺人以及飞行员等〉 

3 年或者 1年 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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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不可劳动就业的居留资格（6 种） 

居留资格 可在日本进行的活动〈相应的职业例等〉 居留期限 
劳动就

业 

文化活动 

不伴随收入的学术上或艺术上的活动、或者对日本特有文
化或技艺进行专门研究以及通过专家指导学习这些内容的
活动（在从“留学”至“研修”项中所规定的活动除外。）
〈日本文化的研究者等〉 

1年或者 6个月 × 

短期逗留 
在日本短期限逗留、进行观光、疗养、体育、探亲、参
观、参加讲习及碰头会、业务联络及其他类似的活动〈观
光、短期商务、探亲及朋友等〉 

90 日、30日或
者 15 日 

× 

留学 

在日本的大学或者具有同等水平的机构、专修学校的专业
课程、以及以帮助进入日本大学为目的对在外国获得 12
年教育者实施教育的机构、高等专门学校等接受教育的活
动〈大学、短期大学、高等专门学校等学生〉 

2 年或者 1年 × 

就学 

在日本的高中或者盲学校、聋哑学校、保健学校的高等
部、专修学校的高等课程或一般课程、以及各种学校（在
“留学”项中所规定的机构除外。）、或者在设备以及编
制相关方面具有同等水平的教育机构接受教育的活动〈高
中、专修学校（高等课程或者一般课程）等学生〉 

1年或者 6个月 × 

研修 
被日本公立及私营机构所接收、从事技术、技能或知识学
习的活动（在“留学”及“就学”项中所规定的活动除外）
〈研修生〉 

1年或者 6个月 × 

家属 

作为持有从“教授”至“文化活动”居留资格的居留者与
持有“留学”、“就学”或者“研修”居留资格的居留者
抚养的配偶者及其子女所进行的日常活动〈劳动就业外国
人等所抚养的配偶者及其子女〉 

3 年、2年、1
年、6 个月或
者 3个月 

× 

(3) 根据批准给外国人各自的许可内容而决定可否劳动就业的居留资格（1 种） 

居留资格 
可在日本进行的活动〈相应的职业例

等〉 
居留期限 

劳动

就业 

特定活动 

法务大臣分别对各外国人特别规定的
活动〈外交官等的家务佣工、打工度
假、业余体育运动员以及技能实习生
等〉  

1 3 年、1年或 6个月 
2 法务大臣分别对各外国
人规定的期限（不超过 1年范围） 

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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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 基于身分或地位的居留资格（4 种） 

居留资格 可在日本进行的活动〈相应的职业例等〉 居留期限 
劳动

就业 

永住者 获得法务大臣定居认可者 无期限 ◎ 

日本人的配偶者等 

日本人的配偶者或者符合民法（明治 29 年
（1896年）法律第 89号）第 817条 2所规定
的特别养子或作为日本人孩子的出生者〈日本
人的配偶者、亲子及特别养子〉 

3 年或者 1年 ◎ 

永住者的配偶者等 

持有永住者居留资格的居留者、或者与和平
条约相关的国籍脱离者等入管特例法所规定
的特别永住者（以下统称为“永住者等”。）
的配偶者、以及作为永住者等的孩子在日本
出生并继续在日本居留者〈永住者、特别永住
者的配偶者以及在日本出生并继续在日本居
留者〉 

3 年或者 1年 ◎ 

定住者 
法务大臣考虑到特别理由而认可的一定居留
期限的居住者〈印度支那难民、条约难民、第
三代日裔以及外国人配偶者的亲子等〉 

1 
3 年或者 1年 
2 
法务大臣分别对各外国人规
定的期限（不超过 3 年范围） 

◎ 

（注）“劳动就业”栏的表示内容 

 ◎：对劳动就业无限制 

 ○： 在一定范围内可劳动就业 

 ×： 不可劳动就业 

资料来源：东京外国人雇用服务中心“居留资格一览表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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样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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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居留资格的期限、更新、变更、永住（定居）、居留资格外活动许可、

再入境以及取得 

2-3 非法滞留 

居留期限即使只超过 1 日也将构成“非法滞留”、原则上在 5 年内禁止其再入境日本。非法滞留者回国时办理如

下手续。 

 

以通常方式回国 
对于因病等不得已的事由以及非常短期的非法滞留的情形，可办理
期限更新手续，如获得认可有可能以通常方式回国，因此请尽快向
就近的地方入国管理机关提出申报。 

出境命令回国 

出境命令，是指对在入管法违反者中满足一定条件的非法滞留者，
并不进行拘留而直接通过简易手续让其出境的制度。出境命令的对
象为符合下列所有情形的非法滞留者。  
(1) 具有迅速从日本出境的意识并亲自到地方入国管理机关自首 
(2) 不符合除了超过居留期限以外的强制遣送事由 
(3) 入境后没有因被判为盗窃罪等而服刑或监禁 
(4) 以前没有被强制遣送回国或者出境命令回国 
(5) 可预见其确实能够迅速从日本出境回国 

强制遣送回国 

如被逮捕，将被拘禁在拘留所。之后可能将被引渡给地方入管管理
机关而处以强制遣送回国、或者被起诉而接受审判。被强制遣送回
国者在 5 年内禁止其再入境日本。以前也曾有过被强制遣送回国的
记录者可能在 10年内或者永远禁止其再入境日本。 
※居留特别许可：即使是被强制遣送回国者，法务大臣经考虑实际
情况可对其做出居留许可。由于这是居留特别许可，是否批准居留
由法务大臣决定。仅限于被许可的情况下，可取得居留资格而继续
在日本生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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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居留资格的期限、更新、变更、永住（定居）、居留资格外活动许可、

再入境以及取得 

2-5 永住（定居）许可 

希望在日本永住（定居）者必须获得永住许可。 

  到地方入国管理机关办理永住（定居）许可的申请手续。获得永住（定居）许可后居留资格即变成永住者，

可在保留外国国籍不变的情况下，一直在日本居住。尽管没有必要办理居留期限的更新以及居留资格的变更手续，

但因旅游等从日本出境时，必须办理再入境许可申请手续。由于永住（定居）许可有一些条件，详情请就近咨询

居住地的地方入国管理机关。 

  手续费：在获得批准时需缴纳 8,000 日元（收入印纸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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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有关居留的各种咨询 

入国管理局为了积极应对大家就入境手续及居留手续等各种咨询，分别在仙台、东京、横滨、名古屋、大阪、神

户、广岛以及福冈等各地方入国管理局及分局设置了“外国人居留综合信息中心”。该中心对电话以及来访咨询

不仅可以使用日语，同时也可以使用外语（英语、韩国语、汉语以及西班牙语）进行应对。 

  此外，在札幌、高松及那霸的各地方入国管理局、分局里都配有咨询人员，您可以通过电话或直接上门进行

咨询。 

 邮编 地址 电话号码 

外国人居留

综合信息中

心 

仙台 〒983-0842 宫城县仙台市宫城野区五轮 1-3-20 022-298-9014 

东京 〒108-8255 东京都港区港南 5-5-30 03-5796-7112 

新宿 〒160-0021 
东京都新宿区歌舞伎町 2-44-1 
东京都健康中心“健康女神（HYGEIA）”11 层 
新宿多文化共生广场内 

03-3209-6177 

横滨 〒236-0002 神奈川县横滨市金泽区鸟滨町 10-7 045-769-0230 

名古屋 〒455-8601 爱知县名古屋市港区正保町 5-18 
052-559-2151 
052-559-2152 

大阪 〒559-0034 大阪府大阪市住之江区南港北 1-29-53 06-4703-2150 

神户 〒650-0024 兵库县神户市中央区海岸通 29 078-326-5141 

广岛 〒730-0012 广岛县广岛市中区上八丁堀 6-30 082-502-6060 

福冈 〒812-0003 
福冈县福冈市博多区下臼井 778-1 
福冈机场国内航线第 3 侯机大楼内 

092-626-5100 

咨询员配备

处 

札幌 〒060-0042 北海道札幌市中央区大通西 12 丁目 011-261-9667 

高松 〒760-0033 香川县高松市丸之内 1-1 087-822-5852 

那霸 〒900-0022 冲绳县那霸市樋川 1-15-15 098-831-5497 

资料来源：入国管理局官方网站 

http://www.clair.or.jp/tagengorev/zh/index.html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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